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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投资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及实施联合土地开发的议案》，同意下属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陕西华泽”）对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星王”）下属

全资子公司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铭”）增资。增资完成

后陕西华铭注册资本19,501.16万元，其中陕西华泽拟增资7207.84万元，持股比例为

36.96%。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王涛、副董事长王应虎，为交易对方陕西星王实际控制人，公

司董事王辉为陕西星王全资子公司陕西华铭法定代表人，因此陕西星王为本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王应虎、王涛、王辉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已

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根据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610000100382185 

法定代表人：王应虎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高科大厦 11层 

注册资本：200,000,000元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国家专控除外），硫酸钾、冶金产品（国家专控除外）的生

产、销售、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经营本企业的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陕西星王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3,932,461,220.23     

元，总负债 1,421,022,071.86 元，净资产 2,511,439,148.37 元，净利润 199,487,934.07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610131100177903 

法定代表人：王辉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高科大厦第一幢 11101号房 

注册资本：12,293.3233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30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房屋的销售、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

营销策划；房地产中介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以

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本次增资前，陕西星王持有陕西华铭 100%的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陕西华铭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无经营和财务数据。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2、增资扩股 

（1）各方同意，丙方以自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出资土地”）及自有房产（以

下简称“出资房产”）对甲方进行增资。 

（2）丙方出资土地及出资房产认缴甲方的增资额以评估值为依据。根据陕西正衡

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陕正衡土估字（2014）246 号、陕正衡

房评报字(2014)259号)，丙方出资土地评估值为 4727.48万元，出资房屋评估值 2480.36

万元，合计：7207.84 万元；丙方以出资土地、房屋认缴甲方 7207.84 万元增资额，占

甲方增资 后 36.96%的股权。 



（3）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的注册资本，各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293.32 63.04%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7207.84 36.96% 

总计 19,501.16 100.00% 

 

3、对后期土地出让金的安排 

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开发用地，需重新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补交

土地出让金，该笔出让金由股东双方按照股权比例以增资方式解决。 

   4、各方同意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开发过程中通过西安华泽置业有限

公司，拟以公允价格收购陕西星王所持华铭地产股份。 

5、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华泽冶炼厂可按现状继续使用相关土地、厂房等设

施，直至华泽冶炼厂搬迁实施完成。华泽冶炼厂的搬迁费用由华泽冶炼厂自行负责。 

（二）交易定价 

1、土地及房屋建筑物评估情况 

（1）陕西华泽本次增资是以位于西安市莲湖区昆明路 8号（靠近内侧不临街）的

土地（西莲国用【2011 出】第 338 号工业用地，用地面积为 48092.36 平方米）及地

面上的车间厂房、办公楼及职工宿舍等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 16507.82 平方米)作为出

资。 

陕西华泽本次出资定价依据为：按陕西正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土地价值评估报告(陕正衡土估字【2014】246号)及房屋建筑物评估报告（陕正衡房评

报字(2014)259号)所评估的价值来确定出资定价。土地、房屋建筑评估价值及所采用

的评估方法如下： 

 

陕西华泽拟增值的土地房屋建筑物价值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面积 

（m2） 
原值 

2014年 9月 30日

财务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基准日：

2014年 12 月 9 日） 
评估增值 

房屋建

筑物 
16507.82 19,065,971.53 11,831,239.39 24,803,600.00 12,972,360.61 



土地 48092.36  30,900,000.00 28,558,105.65  47,274,790.00 18,716,684.35 

合计  49,965,971.53 40,389,345.04  72,078,390.00 31,689,044.96 

 

备注：对土地、房屋建筑物采用的评估方法： 

    ①对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 

    ②对土地的评估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了评估； 

（2）陕西星王对陕西华铭的注资也是以位于西安市莲湖区昆明路 8号（靠近外侧

临街）的土地（【2008出】第 568 号工业用地，用地面积为 80466.6 平方米）及地面

上的车间厂房、办公楼及职工宿舍等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 22229.03 平方米)作为出资。 

陕西星王出资定价依据为：按陕西正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土地

价值评估报告(陕正衡土估字【2014】245 号)及房屋建筑物评估报告（陕正衡房评报

字【2014】256号)的所评估的价值来确定定价。土地、房屋建筑评估价值及所采用的

评估方法如下： 

陕西星王出值的土地房屋建筑物价值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名称 

面积 

（m
2
） 

原值 
2014 年 9月 30日

财务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基准日：2014年 12

月 9日） 

评估增值 

房屋建

筑物 
22229.03 50,855,137.40 10,247,889.58 27,843,200.00 17,595,310.42 

土地 80466.6 48,310,926.60 42,040,926.60   80,627,533.00 38,586,606.40 

合计  99,166,064.00 52,288,816.18  108,470,733.00 56,181,916.82 

备注：对土地、房屋建筑物采用的评估方法： 

    ①对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 

    ②对土地的评估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了评估。 

2、土地评估单价对比情况 

依据财务报表显示：陕西华泽所持土地单位原值为 642.51 元/平方米，根据上述评

估报告确认值计算，陕西华泽所持土地单位价值为 983 元/平方米，土地总值评估增值

率为 65.53%；陕西星王所持土地单位原值为 600.38 元/平方米，陕西星王所持土地评

估值单位价值为 1002 元/平方米，土地总值评估增值率为 91.78%。双方土地单位价值

差异为 19 元/平方米，其差异的形成主要是陕西华泽所持土地靠内侧不临街，陕西星

王所持土地靠近外侧临街所致；双方土地总值评估增值率差异的原因是双方取得土地

的时间有差异，陕西星王取得土地时间为 2008年，取得土地成本较低，而陕西华泽取

得土地时间为 2011年，取得土地成本较高，故形成评估增值率的差异。房屋建筑物因

构成及成新率不完全一致，故其单位价值无法比较。 



3、双方出资比例是以双方出资中土地的评估价值的比例为基础确定的，陕西星王

对陕西华铭的出资额按其占陕西华铭出资比例应为 12293.32 万元，其构成由除去作为

出资的土地评估值 8062.75 万元、房屋建筑物评估值 2784.32 万元外，另追加投入现金

1446.25 万元形成。 

出资双方聘请了同一评估机构对其持有的土地、房屋建筑物进行评估，且评估所

使用的基准日、评估方法一致，故以土地、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出资是公允合理的；

同时鉴于双方出资比例是以土地的评估价值各自所占比例为基础确定的，为了保持交

易的公平性，陕西星王已追加投入现金 1446.25 万元至陕西华铭。增资完成后，陕西

星王持陕西华铭的股份比例为 63.04%，陕西华泽持陕西华铭的股份比例为 36.96%。 

综上，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西安市 2008-2020 总体规划及莲湖区、高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陕西华泽所持工业用地已规划为住宅用地及商业综合用地；并且该宗土地与陕

西华铭所持土地相邻，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后统一进行商业开发，将实现土地价值开发

利润最大化。由此，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及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2、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开发用地，需重新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补

交土地出让金，该笔出让金由股东双方按照股权比例以增资方式解决。 

3、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华泽冶炼厂可按现状继续使用相关土地、厂房等设

施，直至华泽冶炼厂搬迁实施完成。华泽冶炼厂的搬迁费用由华泽冶炼厂自行负责。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

司投资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实施联合土地开发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应虎、

王涛、王辉按规定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4 名董事审议并一致同意该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基

于独立判断，我们事前认可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八届十五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 

就上述关联交易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可实现与关联方统一进行生产区搬迁后留存土地的商业开发，

将保证股东权益及土地价值开发利润最大化，该关联投资事项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八、备查文件 

1、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华泽镍钴金

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五年四月一日 




